
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性別平等執行小組 109年第 1次會議紀錄 

一、時間：109 年 3 月 19 日(星期四)下午 2時 0分 

二、地點：本局第一會議室 

三、主席：郭主任秘書淑芳             紀錄：陳維瑩 

四、出席人員：江委員俊昌（謝正工程司秋分代理）、鄭委

員元宗（另有會議）、余委員佩君（公假）、
李委員和宗、施委員仁傑（另有會議）、施委
員惠文（另有會議）、王委員俊苓、林委員怡

廷、胡委員湘蓮、王委員威凱（請假）及謝
委員惠雯。 

    列席人員：本局人事室孫股長晶旻、新建工程處翁助理

員靖媛、養護工程處李科員恒興及違章建築
處理大隊李兼人事管理員文賢。 

五、工作報告（略） 

（一）秘書室工作報告（略，與書面資料相同）。 

准予備查。 

（二）會計室工作報告（略，與書面資料相同） 

准予備查。 

（三）人事室工作報告（略，與書面資料相同）。 

由於目前市府第五階段推動性別主流化實施計畫

績效評量標準有關公務員 109 年度應完成 3 小時
CEDAW「實務及案例研討」實體課程之目標值，並
未因疫情影響而作檢討調整，爰請人事室妥適規

劃可行之研習方式，俾利達成年度目標。餘准予
備查。 

六、討論提案 

提案一：提報本局 108 年度性別主流化實施計畫執行成
果及 109 年度是否續辦乙案，謹請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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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 

（一）本局 108 年度性別主流化實施計畫執行成果
照案通過。 

（二）本局 109 年至 112 年仍將依市府第五階段推

動性別主流化實施計畫推動各相關工作，爰
109 年仍需彙整本局各項執行成果，並登載
於本局網站性別主流化專區，以備業務所需。 

提案二：本局各單位暨所屬機關業務創新措施提案，提

請審議。 

決議：市府將進入第五階段性別主流化實施計畫推
動，各機關配合辦理方式目前無明確規範，爰
案內所提 4項創新措施暫予保留，俟市府針對

此項函頒計畫後，再請各單位及所屬機關就權
管業務研提革新措施。 

七、臨時動議：無 

八、主席裁示：感謝各單位積極提供資料及秘書室彚整本局
年度執行成果。性別主流化的目標非一朝一
夕可達成，需要各單位積極地配合，使性別

平等意識深化於本局業務中，期盼同仁勉力
而為。 

九、散會：下午 2時 55 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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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性別平等執行小組 109年第 2次會議紀錄 

一、時間：109年 7月 16日(星期四)上午 10時 0分 

二、地點：本局第一會議室 

三、主席：郭主任秘書淑芳             紀錄：陳維瑩 

四、出席人員：江委員俊昌（另有會議）、郭委員柏宏、林
委員建良、李委員和宗、蔡委員明貝（請假）、

余委員佩君（請假）、王委員俊苓、林委員怡

廷、胡委員湘蓮（請假）、王委員威凱、謝委

員惠雯、陳委員維瑩。 

    列席人員：新建工程處孫代理主任晶旻、養護工程處邱

主任英哲、違章建築處理大隊陳兼人事管理
員 。 

五、工作報告： 

（一）秘書室工作報告（略，與書面資料相同）。 

主席裁示： 

1.因應同婚專法修訂表單部分，除修訂紙本表單

外，也請特別留意本局官網線上表單修正，並
請資訊室提供必要技術協助。 

2.餘准予備查。 

（二）會計室工作報告（略，與書面資料相同） 

主席裁示： 

1.性別議題無所不在，各業務單位權管業務內容

中，或多或少皆有與性別議題關聯的統計資料、

數值，爰請會計室可主動觀察並建議業務單位

進行資料蒐集與編製。 

2.建築管理處於市府四維行政中心 1樓設置之智
慧展場，參觀者皆有登記姓名，承辦課可先修

正登記表單，增列「性別」一欄（請考量多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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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別，特別留意供勾選之選項），先蒐集資料，

未來再視參觀者數量評估可否產生統計分析之
效益及建立統計報表。 

3.餘准予備查。 

（三）人事室工作報告（略，與書面資料相同）。 

主席裁示： 

1.請人事室協助同仁務必於期間內達成市府所訂

性別意識培力年度目標值。 

2.餘准予備查。 

六、臨時動議：無 

七、主席裁示： 

秘書室工作報告有關有加派警力需求之公園公廁部分，

請秘書室於本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（下簡稱婦權會）

環境空間小組 109年 7月 22日會議，商請婦權會協助爭
取足夠警力支援巡邏，以維護公園環境婦幼人身安全。 

八、散會：上午 10時 40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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